
2016年10月在青岛

医保患者：

首次申请：经指定医疗机构评估，确认符合项目医学条件的绝经后严重骨质疏松女性患者，经过3支或以上复泰奥®（特

立帕肽注射液）治疗后，经项目医生评估还需持续进行治疗，但难以承担后续治疗费用。经基金会审核通过，为其援助

最多3支复泰奥®（特立帕肽注射液）治疗。

后续申请：首次申请援助药品使用完毕后，经项目医生评估需进一步治疗的患者再经过3支复泰奥®（特立帕肽注射液）

治疗后，经基金会审核通过，可为其再次援助不超过4支复泰奥®（特立帕肽注射液）治疗。

援助项目患者接受复泰奥治疗®累计时间不得超过24个月。 

低保患者：青岛低保患者援助申请方案与全国援助方案相同。

1. 腰椎、全髋、股骨颈、手腕等至少一处骨密度T≤-3.5；

2. 腰椎、全髋、股骨颈、手腕等至少两处骨密度T≤-2.5，且医生判断有骨折危险因素；

3. 发生过两次及以上脆性骨折；

4. 65岁及以上患者，发生过一次脆性骨折。

患者需为临床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的绝经后妇女，满足以下任意一条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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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特药救助患者

患者如已使用的复泰奥®(特立帕肽注射液)必须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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